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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

府）城市中心支行、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；各银保监局；国家开

发银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，各

股份制商业银行： 

为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决

策部署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持有保障性租

赁住房项目认定书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发放的有关贷款不纳入

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。 

二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，

按照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续的原则，提供金融产品和

金融服务。 

三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有关统

计制度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 

四、本通知适用于执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银行业

金融机构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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